桌球(團)
1、 報名人數 
· 每隊可報隊員(含隊長)共十人，最少六人。 
2、 隊數限制 
· 一間學校最多報2隊。
· 比賽順序為男單→男雙→女單→混雙→男單
· 五校最多10隊。
3、 比賽規則 
· 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。
四、 比賽制度 
· 比賽採單循環制。
· 比賽取前三名。
· 比賽進行中用毛巾擦汗可於每完成6分球時實施，但最終局有交換場地時亦可用毛巾再擦一次。
· 第一循環四取二(或三取一)，複賽再爭取冠、亞軍，季、殿軍。
· 各點比賽採五戰三勝制，每局先得至11點者獲勝，當比數為(10:10)時，則進行duce，先連續得兩分者獲勝。
· 每局結束後需換場。
· 女生可打男生點，男生不可打女生點，一個女生可兼點一次，男生不可兼點。
· 每局比賽五點獲得三點者，則該隊獲勝。
·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者，不列入名次，其已賽之結果均不予計算。
· 雙打決勝局中，當一方先得5分時，輪到接發球的一方應互換接發球次序。
· 積分相同時名次判定之修先順序：
1.兩隊積分相同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。
· 如遇三隊獲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，以積分相同之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一下列順序判定：
1.(勝點數)/(負點數)之商大者獲勝。
2.(總勝局數)/(總負局數)之商大者獲勝。
3.(總勝分)/(總負分)之商大者獲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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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比賽用球 
· T001 TSP三星比賽用球。
六、 比賽方法 
· 每局結束後，可休息一分鐘的時間。
· 每局比賽過程中，最多可喊一次暫停。
七、 裁判
· 由第三方球隊選出代表擔任裁判來判決比賽期間的犯規或違例適宜。
八、 申訴
· 有關質疑該球員身分之爭議，應於比賽中先向裁判提出暫停，再向紀錄台提出爭議，此時紀錄台將會同該球類負責人及該場次的裁判，一同複查該名球員之身分，若身分確實非五校物理系的系員，則該隊伍須接受禁賽處分不得繼續參加本屆五物盃賽程。
· 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，為了尊重裁判的專業，所以對於爭議皆尊重該比賽裁判之判決，但在比賽過程中認為不合理之判決仍可向裁判提出。
八、 其他規定 
· 大會為使比賽順利進行，視情況在上一組比賽結束後，要求下一組接著進行比賽，各隊有義務提前熱身，及了解比賽進度。 
· 參加球隊之比賽者一律不得穿著與桌球顏色相近之顏色，以避免混淆對手視線。 
· 每場比賽前十分鐘會由紀錄台確認登錄名單、球員身分及配點順序，所以請各隊事先填寫配點表。 
· 比賽發生糾紛或問題不屬明文規定者，由裁判及該球類負責人做最後裁決。 
· 如果發現未登錄之球員上場比賽，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。 


